
羊郡镇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莱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2016 莱阳市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等文件要求，羊郡镇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府

信息公开的透明化，加强统一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

机制，全面完成了 2016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现将相关工

作报告如下：

一、概述

2016年，羊郡镇坚持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抓手，认真落实《莱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2016莱

阳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按照高效、及时、准确的总体要求，统筹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加强信息发布、解

读和回应工作，强化制度机制和平台建设，不断增强政府信息

公开实效，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组织领导：

羊郡镇积极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明确职责，完善制

度，成立镇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财政、经管、计生、

民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

镇范围内的政府信息公开组织协调工作，形成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协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

（二）制度建设：



按照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制定《羊郡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

相关工作制度，按时按要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管理系统填报羊郡镇信

息公开内容，并及时对公开内容进行更新和充实，做到全面真实、及

时准确、重点突出。

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

2016年，羊郡镇通过民生服务热线、政府网站在线访谈等方式

进行回应解读，主要负责同志积极参与到互动交流中，及早发现、研

判需要回应的相关舆情和热点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消除不实传

言，正面引导舆论。全年累计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者重大舆情数共

128件。主要涉及村镇建设、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

政策解读等方面。

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情况

2016年，羊郡镇在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时，全面贯

彻落实，带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深入、规范、有序开展。凡是规定应

该公开、能够公开的信息，都要及时、主动公开。积极推进重点领

域信息公开包括：村镇建设、环境整治、党员管理、社会保障、

安全检查公开等老百姓重点关心的民生问题。

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积极稳妥开展申请公开，加强对

申请公开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的研究，推动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更

好地满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的特殊需求。

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2016年，羊郡镇结合工作实际，政策法规类长期公开，经常性

工作定期公开，阶段性工作逐段公开，动态性工作随时公开。2016

年，羊郡镇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6条。内容涵盖了政策法规、规范性

文件信息，业务工作信息，人事信息，工作动态等方面。全年受理网

上民声15条，回复率达到100%。

2016年，羊郡镇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方式是在莱阳市政府网站、

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日莱阳、水母网等新闻媒体，同时利用政府

微信公众号“秀美羊郡” 回应相关舆情和热点问题，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消除不实传言，正面引导舆论。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情况

2016年，羊郡镇没有出现政府信息公开权利人向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人申请公开信息。

七、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6年，羊郡镇无受理依申请公开事项，因此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

收费及减免情况。

八、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一是建立了信息公开机制，明确职责、程序；二是建立政府信息

发布保密审查制度，明确保密审查的职责分工、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

办法，确保不发生泄密问题。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

评议制度、年度工作报告制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和保障。

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6年，羊郡镇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一是信息更新

还不够及时，二是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扩大完善，三是

信息安全意识有待加强，四是督查工作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监督

制约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2017年羊郡镇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继续完善政府信息公

开的发布机制，畅通信息发布的渠道，对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做到及

时发布。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督办力度，力争尽快建立信

息公开工作评价体系，逐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向规范化、常态化

方向迈进。

三是继续学习领会精神，深入开展业务学习和交流活动，提高工

作人员对信息公开及保密工作的认识水平和政策把握能力，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加强信息公开网络建设，提高信息公开工作水

平，高效完成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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